
杭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组办公室文件
杭跑改办〔2018〕15 号

“最多跑一次”二季度考核情况通报

根据 《关于印发 〈杭州市 “最多跑一次” 改革考核办法 (试

行)〉的通知》(杭跑改办〔2018〕7 号)和《杭州市“最多跑一次”改

革考核实施细则(试行)》的要求,市“跑改办”、打造移动办事之

城、数据归集共享、商事登记改革、投资项目审批领域改革、不动产

登记改革六个工作专班分别对牵头领域的二季度改革推进情况进

行了考核,现将考核情况通报如下:

一、“最多跑一次”改革日常及保障性工作落实情况

扣分情况:市体育局、杭州海关、杭州移动、杭州邮政、杭州电

信各扣 0. 5 分。

扣分依据:对于省、市部署的改革任务,未按要求及时完成的,

每发现一次扣 0. 5 分,被省督察通报的每一次扣 1 分,扣完为止。

扣分原因:二季度,市体育局 2 次未按要求报送周报、月报;杭

州海关、杭州移动、杭州邮政、杭州电信 2 次未按要求报送月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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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情况。

二、“移动办事之城”建设工作落实情况

(一)扣分情况:市税务局扣 0. 6 分。

扣分依据:5 月底前,“杭州办事服务”APP 上线运行;年底前,

70%公民个人办事高频事项实现 APP 移动可办,未达到 70%的,

每下降 1 个百分点扣 0. 6 分;未按要求提供相关接口、完成相关任

务的,每发现一次扣 0. 3 分。

扣分原因:杭州国税办税厅及网格点名称、地址、电话,杭州国

税办税指南等 2 个事项未按计划提供相关接口,扣 0. 6 分。

(二)加分情况:市教育局加 0. 2 分,市民政局加 0. 5 分,市卫

生计生委加 0. 2 分,市文广新局加 0. 4 分,市金融投资集团(市民

卡公司)加 0. 6 分,市财政局加 1 分,市税务局加 0. 2 分,市发改委

加 0. 1 分,市公安局加 0. 6 分,市城投集团加 0. 6 分,市国土资源

局加 0. 3 分。

加分依据:在“移动办事之城”建设中,实际接入“杭州办事服

务”APP 和综合自助办服务机的事项,超出公布的移动可办事项

和综合自助办事服务机可办办事项范围外的,每增加 1 项加 0. 1

分。 (每一领域最高加分不得超过 1 分,总计加分最高不超过

3. 5 分。)

加分原因:市教育局额外接入 2 个事项,加 0. 2 分;市民政局

额外接入 5 个事项,加 0. 5 分;市卫生计生委额外接入 2 个事项,

加 0. 2 分;市文广新局额外接入 4 个事项,加 0. 4 分;市金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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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市民卡公司)额外接入 6 个事项,加 0. 6 分;市财政局额外接

入 16 个事项,加 1 分;市税务局额外接入 2 个事项,加 0. 2 分;市

发改委额外接入 1 个事项,加 0. 1 分;市公安局额外接入 6 个事

项,加 0. 6 分;市城投集团额外接入 6 个事项,加 0. 6 分;市国土资

源局额外接入 3 个事项,加 0. 3 分。

三、数据管理领域工作落实情况

扣分情况:市国土资源局、市民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经信委

各扣 0. 4 分。

扣分依据:做好政务服务网、本部门网站权力事项、公共服务

事项、“最多跑一次”事项的梳理、比对、公布和动态调整更新入库

(权力事项库),每发现一次信息不准确扣 0. 4 分,被国家、省通报

扣 1 分。

扣分原因:在开展“事项一致性”抽查工作中发现,市国土资

源局在办事窗口提供的“抵押权登记(在建工程抵押权)”事项办

事指南纸质材料与浙江政务服务网公布事项信息不一致,扣 0. 4

分;市民政局在办事窗口提供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预登记”事

项办事指南纸质材料与浙江政务服务网公布事项信息不一致,扣

0. 4 分;市人力社保局在办事窗口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

长住外地备案”事项办事指南纸质材料与浙江政务服务网公布事

项信息不一致,扣 0. 4 分;市经信委在浙江政务服务网发布的“国

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技术改造)”事项办事指南信息承

诺件标注为即办件,标注错误,扣 0.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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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事登记领域工作落实情况

扣分情况:市交通运输局、市安全监管局、市烟草局各扣 1 分;

下城区扣 0. 72 分,西湖区扣 0. 73 分,萧山区扣 0. 33 分,余杭区扣

0. 26 分,临安区扣 0. 27 分,桐庐县扣 0. 55 分,西湖风景名胜区管

委会扣 0. 77 分,杭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扣 0. 58 分,杭州大江东产

业集聚区管委会扣 0. 17 分。

扣分依据:根据《杭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考核实施细则(试

行)》中商事登记领域指标设置情况,按照“为确保考核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在考核过程中,考核内容会不定期根据省、市新要求、新

政策进行动态调整和临时补充”的工作要求,二季度商事登记领

域新设企业证照联办考核,市直部门以剔除市场监管部门之后的

平均联办率 37. 18%为基数,达到的不扣分,未达到的扣 1 分;各区

县(市)及管委会以全市平均联办率 59. 13%为基数,达到的不扣

分,未达到的按联办率与基数的比例扣分。

扣分原因:市交通运输局新设企业证照联办率 16. 48%、市安

全监管局新设企业证照联办率 20. 00%、市烟草局新设企业证照联

办率 6. 14%,均低于 37. 18%的基数,各扣 1 分。 下城新设企业证

照联办率 50. 60%,低于 59. 13%,扣 0. 72 分;西湖新设企业证照联

办率 50. 47%,低于 59. 13%,扣 0. 73 分;萧山新设企业证照联办率

55. 20%,低于 59. 13%,扣 0. 33 分;余杭新设企业证 照 联 办 率

56. 03%,低于 59. 13%,扣 0. 26 分,临安新设企业证 照 联 办 率

55. 88%,低于 59. 13%,扣 0. 27 分;桐庐新设企业证 照 联 办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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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63%,低于 59. 13%,扣 0. 55 分;西湖风景名胜区新设企业证照

联办率 50%,低于 59. 13%,扣 0. 77 分;杭州经济开发区新设企业

证照联办率 52. 24%,低于 59. 13%,扣 0. 58 分;杭州大江东产业集

聚区新设企业证照联办率 57. 14%,低于 59. 13%,扣 0. 17 分。

五、投资项目审批领域工作落实情况

扣分情况:上城区扣 0. 2 分;下城区扣 0. 2 分;拱墅区扣 0. 1

分;西湖区扣 0. 2 分;萧山区扣 0. 1 分;余杭区扣 0. 7 分;桐庐县扣

0. 3 分;建德市扣 0. 3 分。

扣分依据:全面建立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2. 0 版“四个 100%常

态化”运行机制,更好完成“四个 100%常态化”,全面实现 100%网

上申报,全面实现 100%网上审批,全面实现 100%批文回传,对未

按要求落实的,每起扣 0. 1-0. 4 分,最多扣 2 分。

扣分原因:二季度督查工作中,共发现 8 个地区 21 个事项未

外网申报或未批文回传,经核查后予以扣分处理。 其中,上城区2

个事项未网上申报,扣 0. 2 分;下城区2 个事项未网上申报,扣 0. 2

分;拱墅区1 个事项未网上申报,扣 0. 1 分;萧山区1 个事项未网上

申报,扣 0. 1 分;余杭区7 个事项未网上申报,扣 0. 7 分;桐庐县3

个事项未网上申报,扣 0. 3 分;建德市3 个事项未网上申报,扣 0. 3

分。 西湖区2 个事项由于工作人员遗漏未上传批文,扣 0. 2 分。

(详情见附件)

六、不动产登记领域工作落实情况

扣分情况:桐庐县扣 0. 3 分;萧山区扣 0.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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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分依据:四区三县涉及农村集体土地不动产登记的,将不动

产登记网络向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点)延伸,5 月底前未设

立中心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或国土所)的,扣 0. 3 分;6 月底前未完

成其他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或国土所)的,每少 1 个扣 0. 1 分,累计

不超过 2 分。 8 月底前有条件的乡镇延伸至少 1 个村(社区)代办

点,少 1 个扣 0. 1 分,累计不超过 1 分。 主城区 6 月底城镇不动产

登记延伸至银行、公积金中心各设 1 个点,就近申请服务事项至少

增加 1 个,少 1 个扣 1 分,累计不超过 3 分。

扣分原因:桐庐县至今未落实宅基地及住房一体调查测绘经

费,影响组织开展宅基地及住房一体调查登记工作。 扣 0. 3 分。

萧山区没有完成宅基地及住房一体调查测绘项目公开招标工作,

影响了登记向乡镇延伸服务,扣 0. 2 分。

根据各工作专班反馈,二季度扣分情况如下:上城区总计扣

0. 2 分;下城区总计扣 0. 92 分;拱墅区总计扣 0. 1 分;西湖区总计

扣 0. 93 分;萧山区总计扣 0. 63 分;余杭区总计扣 0. 96 分;临安区

总计扣 0. 27 分;桐庐县总计扣 1. 15 分;建德市总计扣 0. 3 分。 市

国土资源局总计扣 0. 4 分;市民政局总计扣 0. 4 分;市人力社保局

总计扣 0. 4 分;市经信委总计扣 0. 4 分;市交通运输局总计扣 1

分;市体育局总计扣 0. 5 分;市安全监管局总计扣 1 分;市烟草局

总计扣 1 分;市税务局总计扣 0. 6 分;杭州海关总计扣 0. 5 分;杭

州移动总计扣 0. 5 分;杭州邮政总计扣 0. 5 分;杭州电信总计扣

0. 5 分;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总计扣 0. 77 分;杭州经济开发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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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总计扣 0. 58 分;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管委会总计扣 0. 17

分。 加分情况如下:市教育局总计加 0. 2 分,市民政局总计加 0. 5

分,市卫生计生委总计加 0. 2 分,市文广新局总计加 0. 4 分,市金

融投资集团(市民卡公司)总计加 0. 6 分,市财政局总计加 1 分,市

税务局总计加 0. 2 分,市发改委总计加 0. 1 分,市公安局总计加

0. 6 分,市城投集团总计加 0. 6 分,市国土资源局总计加 0. 3 分。

附件:《杭州市投资项目审批领域专项考核扣分表》

杭州市“最多跑一次”改革专题组办公室

2018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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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
 

杭
州
市
投
资
项
目
审
批
领
域
专
项
考
核
扣
分
表

 

序 号
 

问
题

地
区

 
时

间
 

项
目

名
称

 
事

项
名

称
 

审
批

部
门

 
扣

分
 

1 

未 10
0%

外
网

申
报

 

上
城
区
 

20
18
-3
-1
9 

杭
政
储
出
[2
01
7]
11

号
地
块
商
业

商
务
用
房
 

民
用
建
筑
项
目
节
能
审
查

区
住
建
局
 

0.
1 

2 
20
18
-3

-3
0 

杭
政
储
出
[2
01
7]
59

号
地
块
商
品

住
宅
（
设
配
套
公
建
）
项
目
 

民
用
建
筑
项
目
节
能
审
查

区
住
建
局
 

0.
1 

3 

下
城
区
 

20
18
-4

-1
6 

杭
政
储
出
[2
01
7]
71

号
地
块
商
业

兼
容
商
务
用
房
 

杭
州
市
区
重
大
建
设
项
目

建
设
工
程
设
计
方
案
审
查

区
住
房
城
建
局

（
人
防
办
）
 

0.
1 

4 
20
18
-4

-1
8 

杭
政
储
出
[2
01
1]
43

号
地
块
商
业

金
融
业
用
房
 

建
设
工
程
质
量
监
督
手
续

办
理
 

区
住
建
局
 

0.
1 

5 
拱
墅
区
 

20
18
-4

-1
6 

杭
州
运
河
中
央
公
园
项
目
 

建
筑
工
程
施
工
许
可
事
项

区
住
建
局
（
人
防

办
）
 

0.
1 

6 
萧
山
区
 

20
18

-5
-3
 

江
东
大
桥
南
接
线
（
红
十
五
线
-红

山
大
道
）
工
程
 

涉
河
涉
堤
建
设
项
目
审
批

区
农
水
局
 

0.
1 

7 

余
杭
区
 

20
18
-3

-2
8 

古
墩
路
（
毛
家
漾
港
~区

界
）
提
升

改
造
一
期
工
程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水
土
保
持

方
案
审
批
（
报
告
书
）
 

区
林
水
局
 

0.
1 

8 
20
18
-3

-2
6 

南
星
村
配
套
路
网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水
土
保
持

方
案
审
批
（
报
告
书
）
 

区
林
水
局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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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问
题

地
区

 
时

间
 

项
目

名
称

 
事

项
名

称
 

审
批

部
门

 
扣

分
 

9 
20
18
-3

-2
6 

余
政
储
出
（
20
17
）
21

号
地
块
项

目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水
土
保
持

方
案
审
批
（
报
告
书
）
 

区
林
水
局
 

0.
1 

10
 

20
18
-3

-3
0 

人
工
智
能
小
镇
先
导
区
周
边
环
境

综
合
整
治
工
程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水
土
保
持

方
案
审
批
（
报
告
表
）
 

区
林
水
局
 

0.
1 

11
 

20
18
-3

-2
6 

余
杭
区
汀
州
学
校
异
地
新
建
项
目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水
土
保
持

方
案
审
批
（
报
告
书
）
 

区
林
水
局
 

0.
1 

12
 

20
18
-3

-2
6 

临
平
新
城
公
租
房
项
目
 

生
产
建
设
项
目
水
土
保
持

方
案
审
批
（
报
告
书
）
 

区
林
水
局
 

0.
1 

13
 

20
18
-3

-2
8 

杭
州
未
来
科
技
城
核
心
区
块
地
下

空
间
综
合
开
发
工
程
 

涉
河
涉
堤
建
设
项
目
审
批

区
林
水
局
 

0.
1 

14
 

桐
庐
县
 

20
18
-3

-2
6 

建
设
居
住
及
商
业
用
房
项
目
 

民
用
建
筑
项
目
节
能
审
查

县
住
建
局
 

0.
1 

15
 

20
18
-3

-2
6 

浙
江
恒
基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扩
建
厂

房
项
目
 

建
筑
工
程
施
工
许
可
证
核
发

县
住
建
局
 

0.
1 

16
 

20
18
-3

-2
9 

建
设
市
场
用
房
（
4S

店
）
 

民
用
建
筑
项
目
节
能
审
查

县
住
建
局
 

0.
1 

17
 

建
德
市
 

20
18
-3

-1
9 

马
目
园
区
食
堂
扩
建
项
目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核
发

市
住
建
局
 

0.
1 

18
 

20
18
-3

-1
9 

通
航
产
业
平
台
建
设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用
地
预
审
 

市
国
土
资
源
局

0.
1 

19
 

20
18
-3

-1
9 

建
德
香
槟
郡
住
宅
小
区
二
期
工
程
 

建
设
工
程
规
划
许
可
证
核
发

市
住
建
局
 

0.
1 



—
 1
0 

—
 

 序 号
 

问
题

地
区

 
时

间
 

项
目

名
称

 
事

项
名

称
 

审
批

部
门

 
扣

分
 

20
 

未 10
0%

批
文

回
传

 

西
湖
区
 

20
18
-6
-1
1 

杭
政
储
出
[2
01
7]
14

号
地
块
商
品

住
宅
（
设
配
套
公
建
）
一
标
段
 

建
设
工
程
质
量
监
督
手
续

办
理
 

区
住
建
局
 

0.
1 

21
 

20
18
-6

-1
1 

杭
政
储
出
[2
01
7]
15

号
地
块
商
品

住
宅
（
设
配
套
公
建
）
二
标
段
 

建
设
工
程
质
量
监
督
手
续

办
理
 

区
住
建
局
 

0.
1 

合 计
 

 
 

2.
1 

 
 


